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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沂源县 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源政字〔2025〕8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有

关企事业单位：

现将《沂源县 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沂源县人民政府

2025年 2月 20日

沂源县 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发挥政府对土地市场宏观调

控作用，强化土地供应管理，优化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和空间布

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

（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

号）文件要求，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要求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

坚持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锚定“走在前、挑大梁”，聚焦“3510”

发展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

注重城乡区域统筹协调，持续保障

改善民生。优化城市用地结构，优

先保护基本农田，合理安排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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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过科学供地，促进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持续优存量、扩增量，加快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

二、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计划供应总量 160.0162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1.住宅用地。计划供应 49.2884

公顷，占供应计划总量的 30.8%。

其中，产权住宅用地 45.5977公顷、

其他住宅用地 3.6907公顷。

2.商服用地。计划供应 26.8203

公顷，占供应计划总量的 16.76%。

3.工矿仓储用地。计划供应

50.2646 公顷，占供应计划总量的

31.41%。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计划供应 7.6302公顷，占供应计划

总量的 4.77%。

5.交通运输用地。计划供应

17.3005 公顷，占供应计划总量的

10.81%。

6.特殊用地。计划供应 8.7122

公顷，占供应计划总量的 5.45%。

三、保障措施

县自然资源局要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明确供地时序，统筹推进供

地前的土壤污染调查、文物影响评

估等工作。县发展改革、财政、自

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

文化和旅游、教育、交通、民政等

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协

调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确保供应计划按时有序执

行到位。

附件：沂源县 2025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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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沂源县 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途

区县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特殊

用地
小计

产权住宅

用地

租赁住宅

用地

其他住宅

用地

沂源县 160.0162 26.8203 50.2646 49.2884 45.5977 0 3.6907 7.6302 17.3005 0 8.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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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简介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是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辑出版面向全县的政府

出版物。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集中刊载：县政府规章；县政府办公室引发的规范

性文件及其他需要公开的文件；县政府工作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县政府人事

任免事项；县领导批准转载的其他重要文件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在《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上

刊登的县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本。《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上刊

登的各类公文与正式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是全县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了解、

掌握方针、政策的主要来源，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法人、公民保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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